东海县双龙水库
水面承包养殖合同书
甲方：江苏百湖生态渔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讯地址东海县麒麟大道88号，联系电话0518-87256886。
乙方：      ，公民身份号码               ，住                        ，联系电话            。
丙方：      ，公民身份号码               ，住                        ，联系电话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开发利用水库水面资源，在以防洪、灌溉为主，旱涝兼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的前提下，经公开发包，乙方获得了甲方发包的东海县双龙水库水面承包经营权，丙方自愿为乙方签订、履行本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甲、乙、丙三方经充分协商，现就水面承包经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承包标的
甲方发包给乙方的东海县双龙水库水面位于东海县桃林镇下河村附近，乙方对该水库的水质、水位、水面面积等情况已作充分和全面的了解，并自愿承包。
乙方承包上述水库水面只能在《双龙水库保护利用总体规划》范围内进行生态养殖项目，不得擅作他用。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恢复原状，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第二条 承包期限
承包期限五年，自2026年5月1日起至2031年4月30日止。
第三条 承包费及交付办法
1.承包费    万元/年，五年承包费共计    万元。
2.承包人应当先支付承包费用，后使用承包水库水面，具体交费办法如下：
（1）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承包费共计    万元，乙方已交的竞价保证金    万元转抵承包费后，剩余    万元由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10日内一次性付清；
（2）第三年承包费用    万元，应在2028年5月1日前支付；
（3）第四年承包费用    万元，应在2029年5月1日前支付；
（4）第五年承包费用    万元，应在2030年5月1日前支付。
第四条 甲方权利与义务
1.有权按约收取承包费。
2.有权对乙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3.水利主管部门因抗洪抢险、水利工程建设需要使用水库或水面、滩涂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甲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但应提前30日通知乙方；甲方因此提前解除本合同的，除向乙方退还剩余未履行期间的承包费外，不向乙方承担其他任何责任、损失和费用。
4.应在2026年5月1日将水面交付乙方，但乙方如未能按约付清应交的承包费，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甲方因此解除本合同的，乙方以竞价保证金15.25万元所转抵的承包费即为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不再返还。
第五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
1.有权依法使用承包的水库水面，并自主经营。
2.应按约及时交付承包费。
3.应从事生态渔业养殖，放养鱼类要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养殖须清水养殖，不得投放污染水库水质的粪便、肥水宝、饲料等，不得因养殖而影响水库及周边水质。
4.应依法办理相关养殖手续，使用的渔具及船舶要符合生态及环保要求，需要办理证照的，应到相关部门办理证照。
5.应无条件服从政府及甲方防汛、抗洪及农业灌溉、调水等调度指令，并自行提前做好“防逃”工作，禁止防逃设施妨碍水库及溢洪道泄洪，因“防逃”设施不善造成任何损失的由乙方自行承担。
6.禁止在水库中炸鱼、药鱼、电鱼等违法行为，不得破坏水库及周边生态环境。
7.因承包经营行为而发生的一切税费、人身损害、安全事故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
8.本合同履行期满或被依法解除的，应无条件清理其一切渔业资源及养殖设施，以确保本合同在履行期满之日或被依法解除之日将承包标的交还甲方；若逾期交还的，除应按承包费的标准支付水库占用费外，每逾期一日，还应按年承包费的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30日仍未交还的，承包范围内的渔业资源、养殖设施等均无偿归甲方所有，甲方有权自行处置。
9.应在水库周边设置“水深危险、禁止游泳”“水深危险、禁止垂钓”等警示标志，确保第三人知晓危险，尽到充分提示义务。因乙方管理、维护不善，未尽到合理提示义务造成他人生命、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10.应安全生产，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为职工办理相关保险，加强人员安全教育培训，配备安全救生防护设备器材，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保证人身安全。因乙方管理原因所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意外伤害事故、与第三方发生的权益纠纷等，由乙方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11.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向他人转包或肢解等其他形式变相转包水库经营权，否则，乙方应按合同承包费总额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甲方还有权解除本合同。
第六条 特别约定
1.因水源调度、防洪保安、水库水位变化、任何水质污染、自然灾害或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本合同所涉水域内开发建设、政府政策变化等任一原因造成乙方损失的，均由乙方自行承担或处理，甲方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以上任一原因需要解除合同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甲方因此解除本合同的，除退还未到期的承包费外，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因水库除险加固、清淤造成水库空库的，甲方有权在以下两种处理方式中自主选择：
（1）提前解除本合同，除向乙方退还剩余未履行期间的承包费外，不向乙方承担其他任何责任、损失和费用。
（2）本合同的承包期限可以相应顺延，除此之外，乙方已支付承包费不予退还，甲方也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3.鉴于水库水面水质等实际状况及水库水位的特殊性，水库水面示意图仅作为公开竞拍时竞拍人的参考，甲方不保证水库的水质、水位、水面面积等，乙方不得以水质或水位或水面面积变化等为由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责任。
4.甲、乙、丙三方在本合同签订时均已充分预见到解除合同可能发生的风险，但各方均自愿承担因解除合同而发生的风险。
5.甲方在本合同签订之前所发布的东海县双龙水库水面竞价承包公告内容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合同之约定为准。
第七条 保证担保
丙方自愿为乙方履行本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乙方为签订和履行本合同而负有的全部义务和责任，保证期间为三年。
第八条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均应严格按本合同之约定履行，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否则，应按下列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交付水库水面的，每逾期一日，应按乙方已交承包费的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30日以上的，乙方还有权解除本合同。
2.乙方逾期交付承包费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30日以上的，甲方还有权解除本合同，因合同解除造成乙方损失的，由乙方自行负责。
3.乙方有下列任一情形的，甲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同时甲方还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承包费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并承担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1）擅自改变水面用途的；
（2）擅自在水库范围内乱搭乱建，对水库坝体进行改造、改建、改变水库地形地貌的；
（3）乙方经济状况明显恶化或甲方有其他正当理由认为乙方可能无法继续履行本合同的；
（4）乙方不能妥善处理当地群众关系导致发生重大治安、经济纠纷等或安全事件的。
（5）其他依法应当解除合同的情形。
第九条 争议解决
因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东海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败诉方应承担胜诉方因诉讼而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合理费用。
第十条 通讯联络
本合同首部约定的地址即为双方的送达地址，任何与本合同履行、争议解决等有关的法律文书，对以上地址的送达，即视为有效送达，相关快递、文书等未能有效妥投或者被退回、拒收的，以第一次投递日起第三日为送达日。任何一方变更联系地址均应提前三日以书面或短信的方式通知对方，未通知的视为未变更。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
[bookmark: _GoBack]本合同一式四份，自甲、乙、丙三方签字或盖章并自乙方交清承包金之日起生效，甲、乙、丙每方各执一份，一份报东海县水务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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